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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某境内通信电子设备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不少于

51%的股权。公司已于 2020年 3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司已经

与标的公司股东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框架性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转让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公司出

具的评估或估值报告的评估或估值结果为基础，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确定。 

2、标的公司股东同意对标的公司原有财务记录的真实性及债权有效性承担

保证责任。 

3、本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公司及其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

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本次交易应以取得令公司认可

的尽职调查结果为先决条件。先决条件成就后，双方另行签订正式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转让协议。 

4、交易各方同意对本框架协议或本框架协议筹划的本次交易严格保密，本

协议除用于向监管机构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向任何第

三方披露或提供本协议。 

5、本框架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因违反本框架协议之约定而给另一方造成

不利影响或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6、本框架协议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进行解释。协议各方同意，对因本框架协议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将首

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各方有权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需进行进一步论证和协商，公司本

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 日 


